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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依赖。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

龙锶盐”）、重庆庆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龙新材料”）与关联方重庆

汇智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能源”或“乙方”）签署了《购售电合同》。约定

在2026 年 1月-2026 年 12月期间，两家子公司分别向关联方购买除自发自用电量外的

全部用电量。交易电量电价采用固定计价（不包括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

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组成部分），结算标准为438元/兆瓦时（含税价），

交易总金额预计不高于1,2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董事会十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

联方签署<购售电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任小坤、康炜、郑永龙、甘晨霞对上述议

案回避表决，其余 4 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30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

签署<购售电合同>的议案》，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依托关联方汇智能源采购电力

属于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降低电力采购成本。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

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一致同意该事

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事项时需回避表决。

3.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

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购售电合同>的议案》，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与关联方之

间进行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可确保其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经协商，双方签署了《购售电合同》，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的独立性。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属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方发

生同类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和动力
汇智能源 1,200 100 0 0 0

合计 1,200 100 0 0 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庆龙锶盐

（1）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0938817XM

成立时间：2001-06-04

注册地：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明月村十三社



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明月村十三社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任小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要股东：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碳酸锶、硝酸锶、盐化锶、氢氧化锶、硫酸锶化合物以及硫磺、硫

酸钠、亚硫酸钠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进出口；磁性材料及磁性元器件的销售。

（2）财务指标

庆龙锶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75.56 16,016.46

负债总额 2,103.43 2,412.60

净资产 10,872.13 13,603.86

资产负债率（%） 16.21 15.06

项目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364.22 14,681.64

净利润 1,840.83 4,758.02

2.庆龙新材料

（1）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庆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C44997

成立时间：2017-02-22

注册地：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产业大道 220 号

住所：重庆市潼南区工业园区北区 D27-1/02 号地块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任小坤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要股东：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金属锶；合金材料、合金加工用熔剂、添加剂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金属氧化物、铝；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财务指标

庆龙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14.19 20,482.10

负债总额 5,120.59 6,638.46

净资产 12,993.60 13,843.64

资产负债率（%） 28.27 32.41

项目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51.80 14,263.49

净利润 2,950.46 759.36

3. 汇智能源

（1）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汇智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U0CB7T

成立时间：2018-04-02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虎踞路 72 号 2 单元 1-3#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虎踞路 72 号 2 单元 1-3#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堤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国家电投集团重庆电力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汽车租赁，热力生产和供应，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运行效

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

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电气设备批发，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国内贸

易代理，工程管理服务。



（2）财务指标

汇智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855.35 40,226.17

负债总额 8,433.40 10,789.62

净资产 28,421.95 29,436.55

资产负债率（%） 22.88 26.82

项目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90.11 3,486.25

净利润 1,069.18 265.28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庆龙锶盐、庆龙新材料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汇智能源系公司控股股东青海省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之第一大股东国家电投集团之全资孙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之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双方

甲方：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庆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汇智能源有限公司

（二）合同周期、交易电量、电价

1.合同周期：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本协议经甲、乙双方

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交易电量：甲方向乙方购买合约周期内的除自发自用电量外的全部用电量，

交易总金额预计不高于 1,200 万元。

3.交易电量电价：

1）交易电量为预计用电量，不作为结算依据，实际结算电量以电力交易平台最

终发布数据为准。

2）甲、乙双方接受容量电价等国家及地方性政策变化所产生的电价浮动传导。



3）双方约定电价（不含燃煤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为：固定价格（一口价），

438 元/兆瓦时（电价为含税价，税率 13%）。

4）甲方不承担电量偏差考核，也不参与现货交易损益的分享或分摊。

5）本合同履行期间，如国家或重庆市调整增值税税率、容量电价等政策，导致

电价需调整的，双方应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调整后的电价计算方式，未达成补充协

议的，按国家及重庆市最新政策执行。

（三）合同变更、解约及争议解决

1.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对已确认的合同要素进行变更，并签订补充协议。甲方应

及时积极配合乙方，并按照重庆市电力交易中心要求履行协议、完善程序。

2.合同有效期内，如重庆市电力交易相关政策和市场运行发生变化，经双方协

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合同，也可函件形式告知。

3.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按以下第 2）种方式处理：

1）双方同意提请仲裁委员会，请求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2）任何一方依法提请渝中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4.甲方不可以在同一交易周期内与其他市场主体重复签订同类型合作协议，否

则，乙方有权向重庆市经信委提出甲方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无效。同时，甲方应赔

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四）其他

1.本合同中电价指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确定的市场化电能量交易价格，不含输

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

费、煤电容量电费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

2.甲、乙双方的计量、结算及支付按照国家和重庆市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规

则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子公司通过线上公开询价方式进行市场化购电而与关联方产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行为。其定价是在公开询价并经多方响应报价、对比各报价方分时段电

价，在以往年度用电量基础上对子公司 2026 年各时段用电量充分预测后，最终按总

成本最低原则确定的。



该交易系为确保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而进行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有利于

降低生产成本，实现降本增效。交易定价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化原则且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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